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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落实2020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

返还工作的通知
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综合部、财金部，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群工作局、财政局，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政治处、财政局，九华山风景区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实施力度，根据省人社厅等五部门《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皖人社明电[2020]26号）精神和要求，现就落实2020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申请条件
企业申请失业保险费返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失业保险费用；

（二）稳定就业岗位，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2019年度裁员率低于全国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对参保职工30人（含）以下的中小微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参保职工总数的20%。
（三）促进就业，积极吸纳各类劳动者就业，尤其是在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等劳动者就业有一定成效的；

（四）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2019年度未受环保行政处罚、未发生恶意拖欠职工工资、未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
二、返还标准

（一）单个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按企业及其职工2019年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含补缴费用）的50%计算。

（二）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青阳县符合《关于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脱贫攻坚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人社秘〔2018〕285号）条件，可将企业返还比例提高至60%。
（三）劳务派遣企业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应当与实际用工单位约定返还资金分配。原则上，因劳务派遣用工享受的返还资金应给予实际用工单位。劳务派遣企业在提交失业保险费返还确认单的同时，需一并提供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的返还资金分享协议。
三、申领和返还程序
（一）企业通过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网址：http://ygjy.ah.gov.cn/）进入“失业保险费返还”模块申请，经人社部门审核、企业确认、财政部门复核，并经公示后，将稳岗补贴资金拨付至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

（二）各县区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资金支出用款计划，需严格按照失业保险市级统筹模式，由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经同级人社、财政部门同意后，报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复核，经市人社、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市统筹专户拨付至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财政专户，再由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财政部门将基金及时核拨至同级基金支出户。

四、资金用途

企业获得的失业保险费返还资金可用于开展职工转岗培训、组织技能提升培训、发放职工生活补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相关支出。企业应建立返还资金使用台账备查。

五、工作要求

根据省人社厅统一要求，各地要将失业保险费返还资金在2020年3月底前拨付到企业。为确保政策落实的时效性，各地人社部门要迅速采取行动,主动服务企业，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度和广度，通过信息化手段，精准筛选符合条件企业,保证推送信息全覆盖。对符合条件未提出返还申请的企业，特别是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要重点扶持，主动推送信息，指导企业申请。
各地在执行中遇到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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